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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總務處維護費之 1 萬元以下維修案件，請依下列採購作業流程辦

理，以免退件。 

第(1)步、申請使用維護費單位請先於「請購單位」處核章。 

第(2)步、「會簽單位」請送總務處經總務長核可，完成請購程序。 

第(3)步、總務長核可後，通知廠商施作與黏貼發票核銷。 
 
範例說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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